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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林雅莉
聯絡電話：087320415#3638
傳真：08-7322450
電子信箱：a00243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大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4501404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530000A114501404200-1.pdf、376530000A114501404200-2.pdf、

376530000A114501404200-3.pdf、376530000A114501404200-4.docx)

主旨：為降低本縣食品中毒案件發生率，倘辦理大型活動並設有

餐飲攤商或供餐食，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4年1月20日屏府授衛食藥字第1148001665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貴校辦理大型活動，倘有規劃餐飲攤商及市集，請配合衛

生局加強食安宣導，並加強攤商食品安全規範之要求。另

請於辦理活動前三週填報調查表(如附件)以傳真方式回傳

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(蔡小姐)，傳真08-7362749。

三、請貴校於相關活動文宣及網頁增列飲食安全宣導(例如:不

生食、勤洗手、養成個人良好衛生習慣等)。

四、檢附食品中毒防治衛教單張，請多加利用，加強食安宣

導。

正本：本縣各高國中及特殊學校、各國小
副本：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、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、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、本府教育

處特殊及學前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、本府教
育處國民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






